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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意见 

(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等部门 1996 年 8 月 31 日发布 国发

[1996]36 号) 

《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〈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

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(国发〔1985〕117 号)下发以来，在国家政

策的鼓励和引导下，我国资源综合利用取得一定的成绩。但资源

消耗高、利用率低，废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程度低等问题仍

然普遍存在。为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

需要，推动资源综合利用工作，现提出以下意见： 

一、资源综合利用的范围 

资源综合利用主要包括：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对共生、伴

生矿进行综合开发与合理利用；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、废水

(液)、废气、余热、余压等进行回收和合理利用；对社会生产和消

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旧物资进行回收和再生利用。《资源综合

利用目录》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国家计委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

联合发布，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。 

二、实行优惠政策，鼓励和扶持企业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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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，按照《资源综合利用目录》执行。国

家现行的有关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文件：

《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》(财税字〔1994〕001

号)、《关于继续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等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

的通知》(财税字〔1996〕20 号)、《关于继续对废旧物资回收经

营企业等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》(财税字〔1996〕21 号)、

《关于印发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“资源综合利用、仓储设施”

税目税率注释的通知》(国税发〔1994〕008 号)等。国家将进一

步研究、制订有关资源综合利用的价格、投资、财政、信贷等其

他优惠政策。企业从有关优惠政策中获得的减免税(费)款，要专项

用于资源综合利用。 

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对企业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应重点扶持，

优先立项，银行根据信贷政策，在安排贷款上给予积极支持。要

加强对资源综合利用资金的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 

三、加强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，防止资源浪费和环境

污染 

(一)在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中，对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共生、

伴生矿必须统一规划，综合勘探、评价、开采、利用。地质勘查

部门在地质勘探报告中应有资源综合利用章(节)；矿山设计部门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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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主采矿种开采方案的同时，应提出可行的共生、伴生矿回收

利用方案。 

(二)建设项目中的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

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。凡具备综合利用条件的项目，其项目建议

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均应有资源综合利用内容，无资

源综合利用内容的，有关部门不予审批。 

(三)企业对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应积极开展综合利用，

不具备利用条件的，应支持其他单位开展综合利用，并对利用废

物的企业给予适当的装运补助费。提供可利用废物的企业与利用

废物的企业之间应当签定长期的供需合同，并严格履行合同。对

未经加工或废弃堆存的工业固体废物，提供可利用废物的企业不

得向利用废物的企业收取费用；对经过加工的工业固体废物，提

供可利用废物的企业可根据加工成本和质量，按照利用废物的企

业利益大于提供可利用废物的企业利益的原则，向利用废物的企

业收取一定费用。 

(四)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从建筑设计标准、施工规范和要求

等方面积极支持企业利用废物生产新型建筑墙体材料的推广工作。

在距粉煤灰、煤矸石堆存场地 20 公里范围内不准新建、扩建实心

粘土砖厂；凡有条件的，已建的实心粘土砖厂等建材企业，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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掺用一定比例的粉煤灰、煤矸石；筑路、筑坝、筑港工程，必须

掺用一定比例的粉煤灰。 

(五)各工业主管部门应制订本行业的用水标准定额和节水规

划，采取循环用水和一水多用，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。水资源短

缺地区，要严格限制高耗水工业的发展，对新建高耗水项目，在

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必须有用水专项论证。 

四、采取措施，支持综合利用电厂生产电力、热力 

凡利用余热、余压、城市垃圾和煤矸石、煤泥等低热值燃料

及煤层气生产电力、热力的企业(以下简称综合利用电厂)，其单机

容量在 500 千瓦以上，符合并网调度条件的，电力部门都应允许

并网，签订并网协议，对并网的机组免交小火电上网配套费，并

在核定的上网电量内优先购买。 

综合利用电厂的上网电价，原则上按同网同质同价的原则确

定，有条件的可实行峰谷电价；因成本过高等特殊情况不能执行

同网同质同价原则的，可以实行个别定价，由综合利用电厂商电

网经营企业提出方案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报省级以上物价行政主管

部门核准。电网购入综合利用电厂电量所发生的购电费用可计入

成本，作为电网销售电价调整的基础。综合利用电厂与电网互供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18


